关于开展2023-2024学年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申请的通知
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鼓励高等学校学生积极应征入伍服兵役，根据上级部门工作要求，自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全日制本专科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现将我校2023-2024学年退役士兵学生国家助学金申请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依据
1.《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21〕53号）
2.《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2021〕310号）
3．《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下达2023年学生资助补助计划（高等教育）的通知》（沪教委学〔2023〕39号）   
二、申请对象
全体退役复学在校在籍学生，包括退役入学、地方入伍和退役后专升本入读我校的退伍学生。
三、发放标准
每人每学期1650元。
四、申请条件
1.退役士兵复学后，学生实际在读学期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休学、保留学籍等其他非在籍在校学生无申请资格。
2.学生延长学年的学期不可享受国家助学金，申请学年不得超过退役复学后就读学制。
五、申请流程
1.10月11日至16日，学生根据要求申请、填写《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和电子版《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汇总表》，将纸质申请表一式两份、退役证复印件及电子版《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汇总表》交至学院。
2.10月19日前，学院将学生纸质申请材料和学院盖章后的附件2《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汇总表》提交至武装部，并将电子版附件2《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汇总表》发送至369820504@qq.com。 （武装部办公室：上川路校区 学生活动中心216郭老师，电话33935419；文翔路校区 序伦大楼319方老师，联系电话67705273）。
3.武装部、教务处审核学生申请资格和学籍状态，武装部将符合资格的学生名单汇总表《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汇总表》（电子版）、学生申请材料和盖章后的纸质汇总表交至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4.学生处学生资助中心对学生名单进行审核，对符合申请要求的学生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
5.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符合申报条件的名单导入上海市学生资助系统，并将相关申请材料及报告上报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6.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审核通过，完成经费发放。
六、特别提醒：
1.已在我校享受过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的退伍学生可以不再提交退伍证书复印件。
2.学生当年享受退役士兵助学金后，不再享受家庭经济困难生国家助学金。


党委学工部、学生处、武装部
                                                  2023年10月11日
附件：
1.《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2.《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汇总表》
3.《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填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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